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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表彰奖励长期在教学一线教书育人，辛勤耕耘，无私奉献，在教学

改革、人才培养等方面为学校教育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设立“西南大学名师奖”专

项奖励（以下简称“名师奖”）。 
第二条  “名师奖”的评选工作严格遵循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并按学院推

荐、学校组织审查、专家评审、校“名师奖”评选领导小组审定，学校审批的程序评

选。 
    第三条  “名师奖”每年评选 1 次，每次奖励人数一般为 5 名。已获过校级及以

上“名师奖”的教师不再参加评选。 
    第四条  推荐奖励人选必须具备的条件： 
    （一）基本条件 
    1.推荐人选原则上应具备教授职务。 
    2.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模范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具有强烈

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协作精神。治学严谨，学 风端正，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3.具有符合时代特点的教学思想，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方面取得突出成

绩，做出重要贡献，为同行所公认。 
    4.作为主要负责人，承担了市级及以上科研课题，研究成果具有较大的理论和

应用价值。 
    5.努力从事主讲课程的教学改革和建设工作，自觉指导和帮助中青年教师不断

提高授课水平，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对形成合理的教学梯队做出重要贡献。 
    （二）其他条件 
    1.受聘教授职务，能够积极主动承担本科教学任务。近 3 年直接面向本科生的

教学工作总量不少于 300 学时。 
    2.教学效果好，主讲课程在全国同领域内有较大影响，自编有本门课程的高质

量教材，有先进的教学方法，学生评价优秀。 
    3.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积极参加教学改革，主持过省部级以上的科研课题或教

改项目。 
    第五条  推荐评审程序 
    （一）候选人在所在学院组织的公开选拔推荐的基础上，填写《西南大学名师

奖申报表》，按规定要求提交有关材料。 
    （二）学校“名师奖”评选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申报材料进行初步审查。 
    （三）校学术委员会学科专业建设专门委员会对推荐人选进行评审。 



 

    （四）学校“名师奖”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专家评审组意见，提出奖励人选建议

方案报学校“名师奖”评选领导小组审核。 
    （五）学校“名师奖”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经校评选领导小组审核的奖励人选进行

公示，无异议后，报学校校长办公会议审定。 
    第六条  经学校“名师奖”领导小组批准的人选，由学校授予“西南大学名师”荣

誉称号并颁发证书。对“名师奖”获奖者给予一次性奖励人民币 5000 元。奖励经费由

学校人才奖励专项经费拨付。 
“名师奖”获得者在全校范围内给予表彰宣传，并优先支持申报教学研究课题和科研

项目。对名师所在学院在教学评优、教学评估时给予优先加分。 
    第七条  为确保我校“名师奖”评选工作顺利开展，成立学校“名师奖”评选领导

小组。领导小组组长由学校校长担任，副组长由学校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分管

人事工作和教学工作的副校长担任。组织部、纪委、人事处、教务处、社科处、科

技处、工会、财务处的有关负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张卫国  
    副组长：张跃光  李  明  陈时见  周光明 
    成  员：陶举虎  刘光远  李荣华  郑家福  肖亚成  董乃斌 刘文政  林 萍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挂靠教务处，负责推荐评选的日常工作。 
    第八条  根据重庆市及国家相关要求，“重庆市名师奖”和教育部“教学名师奖”
候选人从西南大学“名师奖”获得者中择优推荐。 
    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名师奖”评选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